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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加强汛期忌水危险废物监管
防范环境风险的通知

各分局：

为进一步加强汛期危险废物特别是忌水危险废物环境监

管，防范环境风险隐患，省厅梳理了忌水危险废物名单（试行），

请各分局对本辖区内涉危险废物企业开展全面排查，摸清底数，

建立忌水危险废物信息动态台账。督促企业加强对涉忌水危险

废物产生、贮存、运输、利用处置等的全过程管控，制定有针

对性的汛期管控措施。进一步强化监管，对排查发现的问题督

促相关企业整改到位，短期内无法整改到位的，派员驻厂，跟

踪督办，确保汛期环境安全。

附件：忌水危险废物名单（试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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